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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银行集中采购反贿赂反贪腐政策要点 
 

一、政策目的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

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《国有金融企业集中采购管理暂行规定》

《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采购管理办法》等规章制度，结合我

行业务实际，制定了《中信银行集中采购管理办法》《中信银

行集中采购供应商管理办法》等内部规章，严格落实集中采购

领域反贿赂反贪腐政策，不断强化风险控制机制建设，提升管

理效率、防范廉洁风险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本政策要点适用于中信银行总行（含信用卡中心）及境内

分支机构。境外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参照执行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1. 参加集中采购项目的供应商，最近三年内，在经营活

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

法失信主体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,未被我行列入供应商禁用或

退出名单。 

2. 供应商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作退出处理同时列入退

出名单：在我行存在商业贿赂或商业欺诈等严重违法违规及不

诚信行为情况的；商业信誉、商品质量出现严重问题或对我行

造成经济损失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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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不得以不合理条件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：如

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、商标、品牌、原产地或者供应商。 

4.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违规泄露采购项目重要信息、评委信

息。 

5.评委不得泄露评审的任何情况，对评委名单、评审过程及

评审结果要严格保密。 

6.集中采购岗位人员必须廉洁从业，遵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

规和我行各项采购制度规定及廉洁从业相关规定。采购当事人不

得互相串通损害企业利益、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当事

人的合法权益。各级机构应加强对集中采购人员的廉洁教育，并

将廉洁从业情况作为年度考察、考核的重要内容。 

7.集中采购相关人员发生泄露标底等与采购活动有关且应当

保密的情况和资料的行为，以及存在其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、法

规和我行各项采购制度规定的行为，按照《中信银行员工违规行

为处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，情节严重、涉嫌犯罪的，移

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 

四、工作机制 

1.有意与我行合作的供应商，须填报基本信息并提供相关

材料，我行按规定程序审核通过后纳入我行供应商库。供应商

提供的材料包括承诺函，须承诺：在采购活动中严格遵守相关

法律法规及我行制度的规定，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，如在与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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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合作中出现商业贿赂或商业欺诈等违法、违规行为，将无条

件接受我行处理。 

2.我行在候选资格审核等采购程序以及履约过程中，如发

现供应商存在商业贿赂或商业欺诈等严重违法违规及不诚信

行为情况的，将依规对供应商进行处理并纳入异常名单。 

3.对上述过程中发现的风险或问题，将向采购相关方进行

风险提示。 


